
城事·热线
C10 今日烟台

2010年11月23日 星期二 编辑：王高峰 美编/组版：宋晓霞

“23岁丰满女孩”专钓花心男
三男子在网络上冒充少女“钓鱼”，见面后冒充警察抢劫
他们先后作案8起，被抓后分别被判有期徒刑10至12年
本报11月22日讯(记者 侯

文强 通讯员 陈正) 三名

男青年在网络上装成少女专

钓“花心”男人，一旦有人上钩，

就冒充警察将对方财物洗劫

一空。近日，3名案犯被法院以

抢劫罪、敲诈勒索罪分别判处
有期徒刑10至12年。

今年以来，烟台市福山

区发生多起冒充警察抢劫案

件，被害人都称是在网上聊
天时认识了网名为“23岁丰

满女孩”的网友，在与其见面

时遭到了对方的抢劫。经调

查，警方很快锁定了犯罪嫌
疑人安某，并将正在网吧上

网的安某当场抓获。根据安

某的交代，警方相继将其他

两名案犯栾某、赵某抓捕归

案。26岁的安某今年2月底在

网上认识了一名“女”网友，

并约好了见面。当安某兴冲

冲地赶到约会地点时，并未

看到什么女网友，却被两名

男子当场截住，身上的70元

钱也被对方抢走了。几天后，

安某在网吧里遇见了栾某，

两人都抱怨手头没钱花，刚
刚遭到“女网友”抢劫的安某

便提议：“别人能抢我，我也

可以抢别人。”他将想法跟栾

某一说，两人一拍即合。考虑

两人作案有风险，安某又在

QQ聊天室里发出了一个名

为“寻找犯罪伙伴”的帖子，

很快，同样手头拮据的赵某

找上门来，加入了这个团伙。

随后安某以“23岁丰满女孩”

为名在聊天室里游荡，第一

个上钩的是一名23岁的男

子。见面后，安某将该男子带
至僻静地方，然后拿出假冒

的警察工作证，将起身上的

钱财敲诈走。

经审理查明，3名案犯以

冒充警察，采取拳打脚踢等

暴力手段，先后作案8起，抢

劫款财物合计4000多元；冒

充警察敲诈勒索赃款赃物合

计3000多元。最终，法院判处
主犯安某有期徒刑12年，并
处罚金3000元；栾某和赵某

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和
10年。

本报11月22日讯(记者 张琪

通讯员 亚林 全福) 11月21

日，交警一大队查获了“利剑”行动

以来首例醉酒驾车违法行为，违法

司机王某在22日被行政拘留15

日、罚款1500元、一次计分12分并
暂扣驾驶证6个月。

据查获王某的张警官介绍，当

时他正在南洪街巡逻执勤，在巡逻

至南洪街中段时，发现一辆白色富
康轿车闯单行线自东向西逆向行

驶而来。张警官立即示意驾驶员靠

边停车，并准备对其违法行为进行

处罚。

在车辆靠边停车后，驾驶员并
没有将车窗摇下，张警官透过玻璃
看到王某两眼通红，于是责令其摇
下车窗并出示驾驶证与行驶证。当

车窗摇下后，一股浓烈的酒气从车

窗内传了出来。民警查看驾驶证行

驶证后，立即将该男子带至大队进

行酒精检验。经酒精测试，王某的

酒精含量高达153mg\100ml，属于

严重的醉酒驾驶违法行为。

王某起初拒绝在酒精测试

单签字，辩称不是自己驾车，是

民警弄错了驾驶员。但查获王某

的张警官不慌不忙地将执法记

录仪掏了出来。在看到民警执法

记录中的事实影像后，王某见无

法抵赖只好在签了字。当天下
午，王某还企图以自己有传染病
为借口故意拖延时间，但民警将

其送至医院检查后，医院证明王

某身体各项指标正常，王某的谎

言再次被戳穿。

醉驾司机被交警查住
竟谎称自己有传染病

贴膏药治疗近视

不料皮肤过敏溃烂

本报11月22日讯(记者

秦雪丽 通讯员 刘冠玲)

近日，芝罘区姜先生的儿子在

治疗近视过程中，对所贴的膏
药过敏，皮肤出现破皮、溃烂

症状，近视没有治好，1880元

治疗费还险些打了水漂。

几天前，姜先生带儿子到

市区一家青少年视力咨询中

心治疗近视眼，医生建议使用

贴膏药的治疗方法，说这种治

疗方式疗效显著，只需在患者

耳朵的穴位处贴膏药就行。对

此姜先生和儿子都很满意，并
提前支付治疗费用1880元。

但在治疗过程中，问题出现

了，膏药贴上没几天，姜先生的

儿子就嚷嚷着耳朵不舒服，又痒

又疼。“我当是感觉很奇怪，仔细

检查了一下儿子的耳朵。”姜先

生说道，“发现所贴膏药处有多

处破皮、溃烂，于是赶紧带儿子

去了医院。”后经医院仔细诊治，

认为姜先生的儿子是对此种膏
药过敏，皮肤发炎所致。

姜先生来到该视力治疗

中心，要求退还所交治疗费

用，对此该中心却迟迟不给答

复。后姜先生便向市工商局芝

罘分局进行了投诉。最终经过

协商，该视力咨询中心同意退

回治疗费1700元。

新家俱漆成“大花脸”

专卖店赔偿5000元

本报11月22日讯(记者

刘新 通讯员 叶永梅 杨

波)“刚刷完油漆的家俱表面

变成‘大花脸’，想找油漆工修
复，谁知道油漆工竟携1800元

工钱一跑了之。”17日，市民邹
先生向记者反映。

前几日，市民邹先生在芝

罘区一专卖店花3500元买了6

组植物清底漆、4组面漆。随

后，该店销售经理向邹先生推

荐了一位湖北籍油漆工，为邹
先生家新做的5扇门、8组门

套、1个挂衣柜刷油漆，油工当

场张口要3800元工费。邹先生
见对方一直保证活会干得很

漂亮，也未计较工钱，就先付

了1800元。

但是在活快干完的时侯，

邹先生发现，部分柜面钉眼未

抹、油漆表面色彩不匀、漆面形
成流挂流痕的数量竟占10%。邹
先生马上给油漆工打电话，该

油漆工许诺进行修复。但是第

二天，邹先生再给油漆工打电

话时，发现其手机已经关机，油

漆工“人间蒸发了”。

邹先生认为是专卖店销售
经理推荐的该油漆工，应该负

责，随后到工商局芝罘分局投

诉，要求店方赔偿相应损失。受
理投诉后，工商局芝罘分局的执

法人员立即进行调查、取证，原

来油漆工是销售经理私下找的。

最后，在执法人员的协调

下，专卖店老板作出让步，表

示愿赔脱漆、油漆、用工费
5000元。为不影响邹先生装修
工程进度，店里次日会派人上
门准备施工。

民警在对王某进行酒精测试。


